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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南通金属股权的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江苏骏浩金属制品制

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浩金属”）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骏浩金属受让公司

全资子公司南通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金属”或“标的公司”）

51%的股权，根据南通金属减资后的净资产作价，成为南通金属的控股股东，并

全面负责南通金属的日常生产经营事项。本次股权转让不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属于关联交易。本次股权转让的实

施，将充分整合各方资源，通过集聚资本力量和创新能力实现共赢。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减少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全资子公司南通

金属注册资本由 27,930 万元减少至 10,000 万元。 

公司拟与骏浩金属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骏浩金属根据南通金属减资后的

净资产作价受让南通金属 51%的股权，成为南通金属的控股股东，并在未来十年

按照 4.9%/年的比例购买南通金属剩余的 49%股份。股权转让实施后，后续公司

拟与骏浩金属及其关联方就铝型材采购方面展开全面深入的合作，由于公司董事

赵剑担任标的公司执行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8.2.4 的规定，后续的采购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履行有关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公司于 2019年 3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南通金属股权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股权转让不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不属于关联交易。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二、合作对方的基本情况 

合作对方公司名称 江苏骏浩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码 91320582566857732U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庞丽萍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0年 12 月 17日 

注册地址 张家港经济开发区(中兴路 60号) 

股东信息 樊江持有 55%的股权、庞丽萍持有 45%的股权 

经营范围 
铝合金型材加工、销售;机械设备、金属材料、五金交电、电子产品购销。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7年 12 月 31日/ 

2017年度（未经审计） 

2018年 12 月 31日/ 

2018年 1-12月（未经审计） 

总资产 8,021.28 9,748.44 

净资产 623.17 773.28 

营业收入 13,277.05 16,335.19 

净利润 38.40 90.10 

骏浩金属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 南通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码 91320682695488275H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赵剑 

注册资本 27,93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9年 10 月 10日 

股东信息 爱康科技 100%，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址 如皋市如城镇益寿北路 118 号 

经营范围 

金属材料的技术研究、开发、咨询服务；铝型材、太阳能器材专用五金件

及配件、电子元件及组件、光电子器件、机械零部件、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金属结构件、照明灯具及灯用电器附件研究、设计、

开发、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7年 12 月 31日/ 

2017年度（经审计） 

2018年 12 月 31日/ 

2018年 1-12月（未经审计） 

总资产 66,127.95 49,194.24 



净资产 25,799.11 27,187.13 

营业收入 65,302.17 56,315.68 

净利润 88.92 1,365.71 

注：1、南通金属注册资本将由 27,930万元减少至 10,000 万元。目前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南通金属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和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主体  

甲方：江苏骏浩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南通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 

（1）标的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减资。作价依据为标的公司减资

完成后的净资产的 51%。 

（2）甲方作为投资主体，向乙方收购标的公司 51%的股权，成为标的公司

的控股股东，并全面负责标的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事项。本合作协议正式签订后

三个月内电汇支付。 

2、业务合作 

（1）乙方在股权转让顺利实施完毕的情况下，在符合市场规则的条件下，

本着互利原则，向目标公司采购铝型材产品。 

（2）标的公司需每年定期向乙方以电汇方式支付分红。 

（3）51%股权转让完毕后，公司将委派董事、财务总监及监事至标的公司

任职。 

（4）本协议正式签订后甲方需按照 4.9%/年的比例购买乙方持有目标公司

剩余的 49%股份，购买期限为十年。 

3、生效条款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五、对公司的影响 

1、南通金属在本次股权转让前将解除存在的抵押、质押情况。目前，公司

存在为南通金属授信担保的情况，根据本次交易交割的时间以及现定授信期限，

公司将在南通金属股权交割时，视授信到期情况判断和履行担保的审议程序并及



时披露。本次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况。 

2、通过本次合作，各方将资源整合，通过创新能力实现共赢，错位互补，

扶优助强，打造双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3、公司将通过本次合作促进公司资产结构调整，有利于公司提高资产流动

性，增加现金流。 

4、该交易对手方具备实施该项目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该项目风险较小。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